[bookmark: bookmark2][bookmark: bookmark0][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GoBack]宿州市食盐储备管理暂行办法
（征求意见稿）

为加强全市食盐储备管理，增强应对各类突发事件能力，维护食盐市场稳定，保障食盐供应安全，根据《食盐专营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96号）《安徽省盐业体制改革实施方案》（皖政〔2016〕110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省级食盐储备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皖政办〔2012〕15号）等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bookmark3]—、总则
[bookmark: bookmark4]（一）本办法所称食盐储备是指用于应对我市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需要和调节食盐市场异常波动的质量符合国家食用盐标准成品食盐储备，由政府储备和企业社会责任储备组成。市级政府食盐储备遵循“企业储备、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统一调度”的原则，采取“滚动储备、定期轮换”的商业化管理模式。鼓励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和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建立成本自担的社会责任储备。
(二）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划内。
[bookmark: bookmark5][bookmark: bookmark6]（三）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食盐储备管理工作。包括编制年度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计划，会同市财政局下达并监督执行；牵头协调市级政府食盐储备管理中的有关问题；对政府食盐储备和企业储备库存情况实施监督检查；组织食盐应急供应保障。
（四）市财政局负责安排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包括编制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预算，按规定拨付储备补贴，组织储备费用补贴清算。
[bookmark: bookmark7]（五）各县食盐储备由当地政府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组织实施。（责任单位：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市财政局、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市审计局）。 
[bookmark: bookmark8]二、食盐储备规模和资金
[bookmark: bookmark9]（一）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规模为本市行政区划内正常情况下1个月食盐消费量，企业的食盐储备执行国务院和省政府对企业食盐储备的要求, 最低总库存不得低于本企业正常情况下1个月的平均销售量。具体按照工信部、省经信厅有关规定执行。
[bookmark: bookmark10]（二）食盐储备资金由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向金融机构贷款或其他合法渠道筹措解决。市级财政负责市级储备盐贷款贴息、对储存管理费用等费用给予补贴。补贴资金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各县食盐储备补贴参照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补贴方式实施。
[bookmark: bookmark11][bookmark: bookmark12]（三）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补贴，由市财政局根据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编制的当年储备计划和上年储备清算结果核定预算，采取年初预拨、年终清算结合的方式。每年储备计划下达后，由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提出承储和资金拨付书面申请，经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审核后委托中介机构对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进行实地核查并出具核查报告，拟出资金分配方案，并对拟支持的企业名单、储备数量、资金分配方案在市政府网站公示不少于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同市财政局将资金分配方案报市政府审批。分配方案经市政府批准后，市财政局根据储备资金利息、储存管理费用等据实拨付。
三、储备食盐的储存
（—）市级政府食盐储备由具备达到国家规定3A级标准的宿州市盐业公司或合法进入宿州市场的其他3A级食盐定点批发企业承担。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与其签订承储协议。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应当按照要求认真做好食盐储备工作，建立健全储备运行机制，确保储备食盐安全、完整和及时有效供应。
[bookmark: bookmark14]（二）市级政府食盐储备地的布局，按照覆盖全市、相对集中、有利调运的原则，由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选定，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审核同意后实施。
[bookmark: bookmark15]（三）入库的储备食盐质量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其中加碘盐须符合安徽省食用盐碘浓度规定。
（四）食盐储备采取滚动储备方式，及时轮换，确保储备食盐在保质期内；轮换期间储备数量不得少于当年的储备计划。
[bookmark: bookmark16]（五）市级政府食盐储备应当实行专仓储存、专人管理、专账记载，按品种、数量、质量、进出库时间单独建立账卡档案，建立健全并严格执行入库、出库制度。
四、储备食盐的调用
[bookmark: bookmark18]（一）出现下列情况，可以调用市级政府食盐储备：
[bookmark: bookmark19]1、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或者突发公共事件；
[bookmark: bookmark20]2、全市或部分县区食盐明显供不应求或者价格出现异常波动；
[bookmark: bookmark21][bookmark: bookmark22]3、市政府认为需要调用储备食盐的其他情形。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调用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出方案，报市政府同意后, 由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具体执行。需要调用企业储备食盐的，相关企业应按政府指令组织储备食盐的投放。
[bookmark: bookmark23]（二）有关部门和各县对食盐储备调用方案的实施，应当给予支持、配合。
[bookmark: bookmark24]（三）市级政府储备食盐调用后，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应当于一个月内补齐储备，并将调用和补库情况报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备案；企业食盐储备调用后，应及时补库，确保达到规定的库存量。
[bookmark: bookmark25]五、监督检查
（一）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对市级政府食盐储备和企业食盐储备的数量及储存安全等实施监督管理；市市场监管局负责对市级政府储备食盐和企业储备食盐的质量安全等实施管理和监督执法；市财政局负责对市级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的监督管理；市审计局负责对政府食盐储备补贴资金预算执行情况和食盐储备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效益情况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bookmark: bookmark26]（二）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对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应予以积极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bookmark: bookmark27]（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按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bookmark: bookmark28]（四）承担政府食盐储备的企业违反本办法规定和承储协议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查处；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相关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各县食盐储备参照本办法执行。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牵头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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